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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德宏州工业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 德宏州水利局关于转发

《云南省水利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评价

标准条件》(试行)的通知 
各县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业和商务科技局、水利局，州属各有关企事业单位：

　　现将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水利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评价标准条件》（试行）的通知（云人社发〔2021〕35号）转发你们，并就水利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评价工作提出如下意见，请做好贯彻落实工作。

要准确把握政策。各单位分管领导和工作人员要认真学[image: image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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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云南省水利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评价标准条件》（试行），做到准确理解，统一标准。

要认真传达到位。各单位要把《云南省水利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评价标准条件》（试行）传达到所有下属单位和相关企事业单位，各相关用人单位要传达到本单位所有专业技术人员。

三、要明确工作责任。工业商务科技、水利部门负责对下属单位和相关企事业单位及人员做好政策解读和具体申报、评审工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对工业商务科技、水利等行业主管部门做好政策指导和监督工作。工业商务科技、水利等行业主管部门在转发此通知时，要明确本单位政策解读科室和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以方便下属单位和相关企事业单位及人员来电来访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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